	申報書頁次
	欄位
	說明

	第7頁
	勞、職工退休金
	因應所得稅法第33條修正，配合修訂退休金限額計算格式。

	第8頁
	保險費-為員工投保之團體壽險
	配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3條規定，本年度增列。

	第8頁
	伙食費（包括加班誤餐費）
	配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8條規定，代號欄位修正區分為「超限已轉列員工薪資所得者」及「實際供膳，超限未轉列為薪資者」兩項。

	第9頁
	各類收益扣繳稅額、可扣抵稅額與申報金額調節表二 
	原配合96年7月11日增訂公布所得稅法第24條之1規定，於96年度新增「公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利息收入扣繳稅額與申報金額調節表三」，因97年度已無該情形，為簡化便利納稅人填報，刪除表三，另修改表二於「利息收入」欄位修正區分為「非屬所得稅法第24條之1規定之利息」及「屬所得稅法第24條之1規定之債券利息」兩項。

	第9頁
	給付符合「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規定之費用明細表三
	配合財政部97年1月8日台財稅字第09600511821號令，本年度增訂。

	第9頁
	製造費用或薪資費用－屬於「股份基礎給付部分」明細表四
	配合財政部97年6月11日台財稅字第09704515210號令及97年7月10日台財稅字第09704515240號令本年度增訂，營利事業如有該情形時，請依式填寫，以利勾稽「製造費用」或「薪資費用」等損益科目內容。

	第17頁
	未分配盈餘加、減項目部分項次明細表 


	項次14「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項目」，自本年度起僅需填報申報年度資料即可。

	第18頁、

第18頁背面
	營利事業與關係人及相互間交易明細表

	財政部97年11月7日台財稅字第09704555180號令放寬營利事業結算申報免依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備妥文件之規定，增訂申報書第18頁第1部分基本資料勾選項目（第7題）及第18頁背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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